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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8日

（2017）浙0110民初15420号
邱忠华：本院受理原告凌万义与被告邱忠华、浙江

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8年3月26日上午9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
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822号

应益飞、沈栋：本院受理原告高亮诉被告应益飞、
沈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6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721号

季敏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国际保险营业部诉被告杨相委、
计益平、季敏波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6721号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负担通知书及上诉状。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556号

陈水红：本院受理原告曹国芸诉被告许文通、陈水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
3月2日10时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020号

杭州财律商业展具有限公司、蔡林健：本院受理
原告朱长礼诉被告杭州财律商业展具有限公司、蔡
林健、王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1日14时30分在本
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027号

余姚市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余杭绿城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余姚市舜
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
民初70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5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亿通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亿通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亿通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浙江瑞安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望支行的同意，将本案
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1月8日裁定受理亿通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13日指定温州道盛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亿通公司管理人。亿通公司
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管理人温州道盛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恒
玖大厦 1503 室；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叶文潘
（13868872611）、联系人：鲍建珍（18367721233）]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亿通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
3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亿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
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王清义：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
与被告王清义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6657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林光祥：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
与被告林光祥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6659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爱雪：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
与被告黄爱雪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6660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阿芬：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
与被告王阿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6661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夏孔平、王钦妹：原告陈文燕与被告夏孔平、王钦
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82民初1171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3月13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6667号

吴小丹、谢海鹏：本院受理原告邹函臻与被告吴小
丹、谢海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吴小丹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
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6月1日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
止，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2、被告谢海鹏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3月13日上午08时30分在永嘉县
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不到庭应
诉的，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7533号

丁王鑫：本院受理原告俞小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
归还借款本息40965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
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
于2018年3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452号

姚永兴（公民身份号码330121196907102111）：
本院受理原告张克武诉被告姚永兴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17)浙0483民初8452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
定：准许原告张克武撤回对被告姚永兴的起诉。案件
受理费483元，减半收取计241.5元，由原告张克武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
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裁定生效后，当事人必须
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裁定书规
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527号

杜鹏：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慧峰与被告杜鹏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2 民初 55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350号

孙爱军：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晖晖与被告孙爱军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502 民初 535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685号

许琴：本院受理原告杜振宇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
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4年12月30日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
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
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
（下称“义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
“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
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联系电话：13989501551
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77865658

2017年12月8日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浙江三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蓝龙科技有限公司

上虞市沪东日化有限公司

绍兴万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赐富医药有限公司

绍兴县金兰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精盾汽车制造零件有限公司

绍兴奥尔森实业有限公司

上虞益民针织有限公司

绍兴大地百乐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鼎升现代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三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许宽、韩秋艳

抵押人：浙江蓝龙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美福建材有限公司、浙江精
盾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绍兴县东峰织造有限公司、绍兴县东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洪金坤、陈国梅

抵押人：上虞市家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叶
明星、周琏琦

保证人：绍兴县大盛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金泽恩标准件有限公司、绍兴县佳
艺绣品服饰有限公司、绍兴万豪置业有限公司、绍兴梦羽进出口有限公司、
夏小焕、洪阿土、张利琴

抵押人：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三禾置业（连云港）有限公司、
绍兴金善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金尧兴、唐土娟

抵押人：绍兴富邦玛凯龙国际家居装饰广场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欧亚薄
膜材料有限公司、赵张夫、赵雪峰

抵押人：保山市金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伯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绍兴悦来纺织有限公司、蒋建中、沈越兰

保证人：绍兴美福建材有限公司、洪金坤、陈国梅

抵押人：梁永生、钟娜、赵伟刚 保证人：绍兴力泓橡塑有限公司、梁永生、钟
娜、赵伟刚

抵押人：上虞益民针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上虞市舜虹纺织漂染有限公司、
张益民、朱美英

抵押人：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金善置业有限
公司、连云港三禾置业有限公司、金尧兴、唐土娟

抵押人：李立江、钮慧娟 保证人：浙江前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李立江、钮
慧娟

本金余额（截至2014年10月31日）

18,500,000.00

30,000,000.00

25,000,000.00

20,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0

20,000,000.00

6,000,000.00

3,000,000.00

12,500,000.00

10,000,000.00

35,000,000.00

利息（截至2014年10月31日）

3,957,868.37

2,299,665.72

2,062,420.12

909,810.80

253,779.54

1,472,613.94

783,941.78

385,023.32

227,281.35

557,153.82

606,592.75

690,900.00

合同编号

1.2012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3796号2.2012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3801号

1.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1681号2.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1682号3. 2013信银杭绍贷字
第012226号

1.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237号2.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655号

1.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14号2.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15号

1. 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85号

1.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45号2.2014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414号

1.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063号2.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077号

1.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0921号

1.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332号

1.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13号2.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40号3.2013信银杭绍虞
贷字第004541号4.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64号5.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81号

1. 2013信银杭绍越贷字第000250号

1.2013信银杭绍北贷字第000936号2.2013信银杭绍北贷字第000939号3.2014信银杭绍北
贷字第001020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
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4年12月25日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
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
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
（下称“义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
“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
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联系电话：13989501551
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77865658

2017年12月8日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浙江易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正明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县大祥纺织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

抵押人：曹钧、浙江易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人：曹钧

抵押人：浙江凯盛电缆有限公司、浙江凯萨特电缆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信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沈银夫、潘何芳

抵押人：金才云 保证人：金才云、徐祥珍、金瑞木、张玲、绍兴
市双宝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2014年10月31日）

12,000,000.00

38,548,531.37

13,000,000.00

利息（截至2014年10月31日）

976,281.83

2,652,667.81

1,182,389.86

合同编号

1.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200号2.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35号3.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582号

1.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476号2.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477号3.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636号
4.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645号5. 2013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4413号

1.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0855号2.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1230号

各评估中介机构：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鼎立控

股”）于2017年5月3日由东阳市人民法院裁定

进入破产程序并已指定破产管理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鼎立控股债权人委员

会决议，并报东阳市人民法院同意，决定向各中

介机构发出招募公告。请有意向参与竞聘本案

评估机构的相关社会中介机构于2017年12月13

日（周三）17：00前将《报名确认函》、《投标文件》

发送至电子信箱（283046481@qq.com）、书面文

件寄送至（东阳市人民路222号东阳日报社9楼

鼎立控股破产管理人收），确认报名参与竞争，逾

期视为不参与竞争。

一、资产评估范围

鼎立控股名下破产财产，包括对外投资股

权、房地产、车辆等动产与不动产，有意竞聘的评

估机构可于2017年12月13日17：00前向管理人

了解资产概况及评估机构选聘方案供参考（联系

人：陆律师，电话：18657166052，烦请工作时间联

系）。

二、报名要求

1、意向竞聘的评估机构需具备资产评估资

质，且在浙江法院对外委托机构信息平台名录

中，相应资质证明文件需在《投标文件》中一并提

交，管理人将与东阳市人民法院共同审查竞聘机

构资质。

2、意向报名者需向管理人提供《投标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投标报价、行业排名、业务规模、评

估师人数、近三年类似业务承接数量、评估方案、

评估质量控制、进度控制、人员及设备配备、报价

承诺等内容。

3、鉴于鼎立控股名下资产包含各种类型，且

分布范围广，对于评估机构的要求比较高，接受

三家以内评估机构联合报名。如联合报名的，需

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总负责人及具体分工情况。

特此通知。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资产评估机构招募公告

东阳市人民法院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 （社

会中介机构名称）确认参加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评估机构竞聘。

2、本机构承诺，在参与竞聘过程中获悉的所

有信息，不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并愿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2017年 月 日

报名确认函

2011年12月15日，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与包阿良签订《借款合同》一份，浙江欧文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包阿良借款壹亿元人民币。

2014年4月18日，包阿良与借款人浙江欧文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担保人宁波市维多利亚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龙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原《借款合

同》项下借款签订《原<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

借款人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最迟于

2015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本金及利息，担保

人同意对欧文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

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二年。协议签订后，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未履行任何还款义务，截至2017年11月30

日，总计欠付全部借款本息14520.68万元。

包阿良已向借款人及担保人各发送《催款

函》一份，但无人接收，现根据法律规定以及签

署的《借款合同》、《原<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

的约定，特公告要求借款人浙江欧文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及担保人宁波市维多利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浙江龙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包阿良履行《借款合同》、《原<借款合同

>补充协议书》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截至2017年11月30日欠付借款本息共

计 14665.50 万元，最终以实际偿还日计算为

准）。

特此公告。

包阿良
2017年12月8日

催款公告


